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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承德医学院委员会
关于下发《党员、干部（领导干部）
禁止事项》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增强规矩意识、纪律意识，依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承德医学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为了规范行为，保护干部，制定下发《党员、干部（领导干部）禁止事项》，望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承德医学院委员会

                           2016年11月25日

党员、干部（领导干部）禁止事项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增强规矩意识、纪律意识，依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承德医学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为了规范行为，保护干部，特提出以下禁止事项：

1.严禁发表与党员身份不符的言论，制造、散播政治谣言、小道消息，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校师生合法权益的言行。
2.严禁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对中央、省委和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不作为、乱作为。
3.严禁拉帮结派，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借组织成立同乡会、同学会、战友会，或者拜把子、结干亲，搞团团伙伙、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迎来送往。
4.严禁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动摇基本政治立场。
5.严禁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6.严禁违反组织程序，擅作主张，擅离职守，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甚至欺骗组织、对抗组织调查、瞒报个人有关事项。
7.严禁泄露工作秘密，非经组织批准擅自发布、提供重要信息。
8.严禁参加宗教、非法组织，或者参与封建迷信及其他非组织活动。
9.严禁命令主义、“尾巴主义”，为了个人政绩、选票和形象脱离实际随意决策、随便许愿。
10.严禁用其他形式取代党委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11.严禁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
12.严禁拒绝监督、逃避监督。
13.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严禁违反决策程序擅自决定重要干部任免、重要事项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关学校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
14.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聘用）中拉选票、打招呼，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或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谋取职位。
15.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学校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物资设备采购、资金借贷、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后勤服务等经营管理活动。
16.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招生录取、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科研项目评审、重要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
工作。　
17.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以及以本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18.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考试、入学、就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职务晋升以及经商、办企业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19.严禁以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获取荣誉、职称、学历、学位等利益，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或者从事有悖学术道德、职业道德的活动。
20.严禁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和巧立名目，以加班费、奖金、补贴等名义违规滥发钱物。
21.严禁用公款购买节礼，严禁用公款购买或接受各种商业预付卡、购物卡、有价证券等；
22.严禁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

23.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出入私人会所或利用校内食堂等相互宴请、违规吃喝。

24.严禁参与高消费娱乐和健身活动或用公款报销或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超预算支出“三公”经费。

25.严禁公车私用、领导干部私驾公车、用公款支付私家车费用，违反公车封存停驶规定。

26.严禁铺张浪费、追求奢华生活及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27.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28.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在国内或出国（境）旅游。
29.严禁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扯皮，不落实首问首办责任制，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
30.严禁对管理或服务对象态度冷硬、蛮横粗暴、故意刁难。
31.严禁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吃、拿、卡、要”，违规向管理或服务对象摊派或收取钱物。
32.严禁违规收费,私设小金库。
33.严禁违规指令单位或个人参加各种评比、达标、升级、考核、培训等活动。
34.严禁工作时间上网炒股、玩游戏、打牌下棋及其他娱乐等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5.严禁擅离职守、无故空岗漏岗、有事不请假、事后不销假。
36.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执行公务时饮酒和公众场合酗酒。
纪检监察干部 “十条禁令”

1.严禁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相违背的言论；
2.严禁以案谋私，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办人情案、关系案；
3.严禁越权批办、催办或干预有关单位的案件处理、干部人事等事项；
4.严禁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项目审批等经济活动；
5.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6.严禁跑风漏气、泄露扩散举报内容、泄露案件调查方案和案情，或者私自单独会见违纪人员及家属并为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开脱责任；
7.严禁在公务活动中接受钱物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截留、挪用、私分暂扣和没收的钱物并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或借机向发案单位报销费用、索要财物、借钱借物等，接受案件当事人及亲友的请吃请玩；
8.严禁对群众合理诉求、合法利益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冷漠以对；
9.严禁耍特权、颐指气使、口大气粗、盛气凌人；
10.严禁我行我素、不听从指挥、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决定，重要事项不请示、不报告，搞小团体、小圈子、背后瞎议论、说三道四、相互拆台甚至捏造事实诋毁中伤诽谤他人等非组织和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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